建筑系教学科研资助金章程

（试行方案，2004年3月）

一 概述

1999年12月底，由莫天伟教授主持，建筑系自筹资金设立了“建筑系教学研究资助金”，用以资助建筑系教师教学研究和科研课题的启动。2000年和2001年两年间，该项基金资助课题30余项，经费总额近6万元，平均每个课题资助额度为2000元。

在以往两年基金运行经验的基础上，现提出“建筑系教学科研资助基金章程”，旨在加大力度资助建筑系教师的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的具体工作，同时支持教师的科研课题并适度奖励科研成果。资助对象的为建筑系各岗位教师。

二 资助范围和具体内容

资助范围分为五类，具体内容如下

1 教学研究类

	内容
	额度（元）
	备注

	1）课程改革
	3000
	提交教学改革方案后拨发

	2）开设新课
	3000
	新课开始后拨发

	3）编写教材
	3000
	教材出版后拨发


2 多种形式办学
	内容
	额度（元）
	备注

	1）联合教学资助
	4000
	由中方主持教师支配。联合教学成果如整理成集，则另外补贴印刷工本费。

	2）聘请专家讲课或讲座（上海市专家）
	500/人次
	含交通费，并由建筑系发邀请函

	3）建筑系列讲座的组织工作
	实报实销
	

	4）学院内建筑展览
	成本实报实销
	每次展览报销额度不超过3000元

	5）学生国际交流成果整理
	实报实销
	印刷工本费


3 科研课题资助（用于启动和辅助支持）

	内容
	额度（元）
	备注

	1）专项科研课题
	3000
	提交计划后拨发

	2）论著出版资助
	1000－3000
	根据著编译分类和出版社等有关条件确定资助额度

	3）核心期刊论文资助
	1000
	发表后拨发，一级学会会刊资助2000


4 国际学术活动资助
	内容
	额度（元）
	备注：有关评定标准和资助金额度调整由系务会研究决定。请申请人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（邀请函等）

	1）国际展览
	3000
	

	2）国际会议主题发言
	3000
	


5 学生国际设计竞赛获奖

	内容
	额度（元）
	备注

	1）学生国际竞赛获奖
	适度奖励
	由系务会根据竞赛级别决定奖励额度


三 运行办法

1 申请－审批－回复结果：申请资助须填写“建筑系教学科研资助金申请表”一式一份，教师可以在学期中随时申请。申请表空表在建筑系办公室领取，填好后交建筑系办公室，由系务会阶段性集中进行审批，并公布申请和审批结果。

2 资助金发放形式：
一半以现金发放，一半以报销形式发放。

3 成果备案和公布：各立项课题均须上交有关成果和证明材料，用于备案。资助金运行情况每学期公开发布一次。

（建筑系 2004年3月5日）
